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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課 成聖（四） 

（羅 6：1－羅 8：39） 

四.錯誤的成聖方法 

1 憑己力 

2 苦待身體 

3 不靠聖靈 

    論到成聖的生活，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開始，提出人的一些錯誤方法，簡單說：一個是

只靠自己的力量，一個是苦待身體，一個是不靠聖靈。這是一般錯誤的方法，在教會歷史上

也常常不斷地出現。基督徒切慕成聖的生活，慢慢演變成為修道主義。修道主義出發點，是

放棄世界的各樣東西，所以有的人跑到沙漠裏，在那邊個人靜修；甚至有人坐在柱子的頂上，

也不下來，別人給他送食物去苦修。以後，慢慢地形成了修道團體，這個修道團體更發展成

為各種各樣的修道院。 

 

 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在修道院裏面，他說，他一開始的修道院是不許講話的，因為雅各書

說這個舌頭是最小的，百體中最小的，卻能夠點燃一些很可怕的大火。所以有些修道院，你

進去到出來不許講一句話，講了話就犯規。他說他在那邊不講話不講話。但是他自己的經驗，

即使不講話，是不是他愛心更增加呢？是不是更聖潔呢？是不是更謙卑呢？他最後思考的總

結是，沒有，不會的。即使不講話，還會產生許多許多罪所影響控制的思想、意念。所以恨

人還是恨人，貪心還是貪心，各樣的罪惡不能夠因為如此而改變。 

 

    我們也知道中世紀的時候，有的人鞭打自己，讓身體受很多的苦，以為如此可以減掉各

種的私慾。鞭打不是正確的辦法。還有人爬天梯；今天在羅馬有一個禮拜堂，這個禮拜堂他

們據說就是把主耶穌在耶路撒冷，被彼拉多審判的那個臺階，整個搬到羅馬的一個禮拜堂裏

面。到現在，還每天都有人爬那個階梯，從最底下一層爬到上面，好像有二、三十層。每爬

一層，都是跪在那邊爬，然後就禱告，禱告完再爬一層，再爬一層。現在用了木板把它鋪起

來，中間留幾個可以看到的圓孔，玻璃的一個孔，他們說：可以看到一些血滴，還說這是當

年主耶穌受鞭打所留下的血，滴在地上。所以，很多這些信基督的人，就靠著爬天梯，好像

苦待己身，能夠更成為聖潔。 

 

 那麼各種修道院，特別在歐洲。有一次，我到希臘一個山頂上，希臘中部有一些很特別

的山，那些山都是像竹筍一樣，一個一個在地上，在這些山頂上很多修道院。當時有幾十個，

現在還有五個是開放修道院。到修道院參觀，我猜想修道士一定都是有非常高超的美德。可

是，有一次讓我非常失望，我爬到山頂上，想問他一些問題，結果一個修道士非常不耐煩，

他大概嫌我們這些遊客天天搗亂他們清靜安修，他也不知道我是一個牧師，想來問他一些問

題，他都不理我，就不愛講話地打發我走。我就心裏很難過，我說修道修了半天，一個老遠

來的客人想跟你說兩句話都不愛說，好像不是我想像中那樣偉大的聖徒。 

 

不過後來有一次，我到了拔摩海島的山頂上，也有一個修道院；拔摩海島紀念使徒約翰，聖

約翰的修道院。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修道士，的確是非常的和藹可親。跟他談話，談了一個

多鐘頭，他把他很多修道的生活，提醒年輕基督徒，怎麼來過一個美好基督徒人生，跟我談

了很多。所以，修道有的修得還不錯，有的不行。但是如果基督徒追求成聖是靠這個辦法，

那麼跟和尚、尼姑沒有什麼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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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的辦法不是這個，聖經的辦法乃是神的聖靈在我們裏頭，帶來了生命的律，生命的

律要賜給我們生命。我們要順從，體貼聖靈，我們要想主耶穌基督所愛的是什麼？主耶穌所

不喜歡的是什麼？我們真誠獻上自己，在神手中，作義的器具，作神的器具。聖靈的大能，

一定治死身體的惡行，一定讓我們能夠活出神的生命，結滿聖靈美善的果子。 

 

五.羅六－八章“死”的五面含義 

 羅馬書六到八章裏面，保羅講了五次“死”這個字。 “死”有不同的意義，我們需要稍

微分析一下， 

1 已經同死 （6：6）  

    第一個是羅馬書六章第六節。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 

舊人的“死”，這是基督死在十字架的時候，神已經把我們舊人一同釘死在十字架了，

這是我們客觀的“死”。 

 

2 歸入死 （6：3－4） 

    第二在羅馬書六章，三到四節，那裏說：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祂的死麼。」 

所以基督徒，我們主觀接受神在基督裏所已經完成的客觀的死，這也就是我們知道了，

我們接受了，我們相信了，我們認定了，這樣子主觀接受了一個客觀的死。但是，記住，我

們還需要讓聖靈主觀“治死”的經驗。 

 

3 聖靈治死 （8：13） 

    第三個在羅馬書，八章十三節，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這裏治死就是聖靈不斷執行主觀的死，實際的死。我們能夠靠著今天在我們裏面的聖靈

不斷的工作，而經歷“死”。 

 

4 體貼肉體的死 （8：13） 

    第四個是羅馬書八章十三節，「順著肉體活著，必要死。」還有 

    八章第六節，「體貼肉體就是死。」 

    這裏是指，基督徒與神的聖靈阻隔不通的狀態，是我們靈性與神不通的一種描寫，這裏

不要把它說成滅亡的意思。基督徒如果順從肉體活著，如果體貼肉體，我們會產生跟神中間

的阻隔，不通暢了，以致罪就活出來了，我們就靈死狀態。所以，保羅說： 

    「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這個取死的身體，原文就是這個死的身體，死的律，也就是活不出良善，與神、與美善

隔絕的狀態。 

 

5身體的死 （8：10－11） 

    最後一個，羅馬書八章十到十一節， 

    「基督若在你們心裏，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然而那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

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使你們

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這裏必死的身體，那就是我們肉身都會“死”的這一種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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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段聖經六到八章裏面，我們把死的含義，能夠加以明白就不會含混了。 

 

六.羅六章：向罪死 

（一） 耶穌向罪死 （6：10） 

    還有一節聖經，需要花一點時候講的，羅馬書六章第十節，「祂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

次。」；「祂」是指基督耶穌。 

耶穌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那麼向罪死了是什麼意思呢？這裏一般有三種解釋法： 

    第一種解釋法；耶穌替人贖罪而死；「向罪死了」意思是，為人贖罪的緣故而死； 

    第二種；耶穌是為了毀滅罪而死；祂死是為了毀滅罪而死； 

    第三種；祂死是向罪的權勢死了。 

再說一遍，第一種祂死是為了替人贖罪而死；第二種祂死是為了毀滅罪而死；第三種祂死是

向罪的權勢死了。那麼這三種，各有不同學者支持。我個人覺得第三種的說法可能比較好一

點，耶穌死，只有一次，祂是向罪的權勢死了， 

 

    為什麼？第一個理由，因為在羅馬書六章二節跟十一節，同樣用了「向罪死」這個詞句，

在希臘文裏是一樣的詞句。 

    第二節：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 

    他的原文也就是；我們向罪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十一節：這樣，你們向罪

也當看自己是死的。 

    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也就是「向罪死」的一樣的用法。 

    這兩節都是講基督徒，不是講基督，講基督徒，絕對不可能是我們替人贖罪死的意思，

也不是為了毀滅罪，向罪死的意思。如果六章十節跟六章二節十一節，希臘文是一樣的結構，

「向罪死」，意思相同的話，那麼就是第三種最可能了。 

    基督徒，我們向罪的權勢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這說法是通的。那麼我們向

罪的權勢也當看自己是死的，這也是通的。所以羅馬書六章二節跟十一節，就可以通的。第

十節，耶穌死，向罪死，也就是向罪的權勢死，只有一次。這樣的話，這三節經文（6：2，

10，11）可以是同一的意義解釋。 

 

第二個理由，主耶穌基督的確曾經在罪的權勢影響下，注意，「影響下」，那是指什麼？那就

是主耶穌死與復活之間。因為這是罪權勢管轄的死，因為死的權柄，是罪的權勢。主耶穌從

祂斷氣，以後復活，曾經有短暫向罪的權勢死了；只有一次。以後向神永遠活著，回到父的

右邊，為統管萬有的主宰。這樣的意思就是，基督曾經為了我們世人的罪的緣故，也在罪的

權下；那就是死的轄制。曾經在死的過程中間，但是只有一次。所以這一節的解釋以第三種

可能是比較好一點，各位也可以作參考。 

 

（二） 罪身滅絕 （6：6） 

    那麼現在到一節比較難的，困難一點，羅馬書第六章，第六節，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 

    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那什麼叫做「罪身滅絕」呢？「不再作罪的奴僕」？在這裏說法很多，我主要介紹三種，

然後說明我自己所接受的一種。 

“罪身”希臘文這兩個字，有三種解釋；“滅絕” 希臘文這一個字，有兩種解釋。 

1 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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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一、 罪身=舊人 

    “罪身”第一種，就等於“舊人”，把“罪身”跟“舊人”當作是同樣意義。舊人同釘

十字架，要使舊人滅絕。意思就是被罪轄制的整個人， “罪身”就是被罪所管轄下的整個

人，這是一種解釋。 

    它為什麼會這樣解釋，這個解釋也很有趣啊，它說一個人被釘十字架，不會馬上死的，

健康的人二三天才會死，主耶穌因為被鞭打，一夜都沒有睡，非常疲乏，又帶著全世人的罪

孽，所以，六個小時死了。主耶穌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斷氣了。所以，它的解釋是說舊人

釘十字架，釘了之後，為的是讓他死，他不會馬上死。所以，罪身就是舊人。 

這個解釋不太好，反對它的理由是什麼呢？我們不要把釘十字架跟死分開，釘十字架就是死

的意思，你要把它分開就麻煩了。以後好些地方用到釘十字架意思就是死，所以這樣說，釘

十字架為的使罪身滅絕，釘的時候還沒有死，然後為了叫他死，這樣子是不必要的，這樣解

釋反而麻煩。 

 

    解釋二、罪身=罪的總稱 

    第二種解釋，他是把“罪身”就當成罪的總稱，罪的集合體；把罪看成一個身體一樣。

那也就是人裏面那個犯罪的本性，犯罪的律，或者犯罪的權勢，當成一個身體一樣。要把它

滅絕，“滅絕”就是除掉。那也就是強調罪性可以除淨的這一種解釋法。我以前曾經講過在

基督徒的神學界裏面，有一種強調人的罪性、罪根，可以被除掉，雖然還會犯罪，自由意志

還會犯罪,可是罪性要除掉。那麼這一種說法的，它大半這樣接受，就是把罪身當成罪的總

和，罪的總稱。像一個身體一般，罪的集合體用法，也就是罪性。要把罪性給它滅絕除淨，

讓我們不再作罪惡的奴僕。 

 

    解釋三、罪身=犯罪的身體 

    第三種說法，是強調被罪所控制的身體，“罪身”是什麼？就是犯罪的身體，被罪所控

制、影響的身體。罪影響人罵人，所以嘴巴就變成犯罪的身體，罪影響人去打人，手變成犯

罪的肢體，去偷東西，變成犯罪的肢體，走不該走的路，做不該做的事，我們的身體變成罪

的器具。所以身體是一個器具，罪是一個主人，在控制肢體。 

 

所以有三種說法，第一種，罪身等於舊人；第二種，罪身就是罪性，罪的權勢的總稱；第三

種，罪身是指著物質身體被罪控制，被罪使用，成為罪的器具。 

第一種我剛才已經講過了不合宜，那麼第二種跟第三種，要看你怎麼解釋“滅絕”。 

 

2 滅絕 

    按照第二種解釋，“滅絕”就是除淨的意思。按第三種解釋，“滅絕”不是消滅、沒有

了，因為我們的身體不可能被消滅沒有，我們的身體還存在，存在到我們離世為止。那怎麼

解釋“滅絕”這個字呢？ 

    在新約聖經裏面，這個字出現二十七次。可是很多種不同的翻譯法，翻譯成“毀滅”，

翻譯成“滅絕”，有五次。但是二十七次裏面，其他很多的翻譯，翻成什麼呢？翻成“失去

效用”，翻譯成“脫離”，“沒有用了”，“廢棄一旁”，“使他無效”，這樣的翻譯有很

多，舉幾個例子； 

像羅馬書三章三節；三章三十一節；四章十四節；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十一節；六章十三節， 

    比較特別，比較重要的是，馬太福音二十章第三節跟第六節。 

    馬太二十章講什麼？講葡萄園的比喻，一個主人清早叫人葡萄園做工；然後九點鐘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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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人閒站，叫他來做工；十二點還有人閒著站在那裏，也叫來做工；下午三點也叫人來做

工；下午五點還有人閒站，叫來做工。這個“閒站”，站在那邊閒著不作事，就是這個字；

一樣的字。所以，“滅絕”這個字，可以翻成“無用”；或者翻成“閒著”，閒在那邊沒有

事。 

  罪身=罪的總稱 

  滅絕=除淨 

    按第二種，罪身等於人的罪性，它就把這個字翻“滅絕”絕，也就是罪性罪根能除淨的

意思。 

 

  罪身=犯罪的身體 

  滅絕=閒著無用 

    按第三種，罪身等於犯罪的身體，物質身體，都把它翻成“閒著無用”的意思。 

怎麼講呢？當你真正知道舊人與主耶穌同釘十字架了，他就讓我們的身體，不再去做罪的奴

僕，以至於犯罪的身體就失去犯罪的功能，就不再變成罪的器具；這樣的翻譯解釋是這個意

思。 

我說過，這個在神學裏面討論有不同的見解，我個人是接受第三種。一個原因是，我發

現在加拉太書裏面，五章二十二節以後，那邊有提到聖靈跟情慾相爭，情慾的事顯而易見，

原文就是肉體，聖靈與肉體相爭。肉體的情慾，肉體的事是顯而易見的，嫉妒、紛爭、惱恨、

污穢等等，而那是講到基督徒的狀況。講到基督徒的狀況，在那裏用的是現在時態，現在時

態就代表現在繼續不斷進行的時態。所以一個基督徒，他會繼續不斷經驗爭戰，屬靈爭戰。

聖靈在我們裏面，和我們肉體邪情私慾，繼續不斷要爭戰。那麼這樣的爭戰，會爭戰到我們

離開世界。只要我們順從聖靈而活的話，我們就能夠超越肉體的權勢，你就經驗我們的肉體

是已經與基督一同釘十字架了。我們就可以經驗這個死，我們的過去舊人已死，現在肉體被

聖靈治死，所以能夠與主同釘十字架。 

這是不同解釋的層面。不管哪一種解釋，請記住，這不是異端的問題，這是聖經解釋不

同的問題，各位可以好好的思考，然後來接受哪一種你覺得最為合宜的。 

 

思考問題： 

1. 課程中題到有三種錯誤的成聖方法，請用你自己的話語簡單的說明一遍！ 

2. 羅馬書六到八章保羅講了五次“死”這個字，它們分別的意義是什麼？請用你自己的

話語複述一遍！ 

3. 羅馬書六章 10節裏的「向罪死了」，課程中討論了哪三種解釋，請用你自己的話語複

述一遍！老師接受哪一種解釋？原因如何？你是否同意？ 

4. 羅馬書六章6節的“罪身”有哪三種解釋？“滅絕”有哪些解釋？“罪身”配合“滅

絕”的解釋，老師接受哪一種的解釋？原因如何？你是否同意呢？ 


